
1

证券代码：688033 证券简称：天宜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6-023

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

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基本情况

因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江油天启

颐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启颐阳”）与安徽威克特瑞新材料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克特瑞”）买卖合同纠纷，近日公司子公司天启颐阳募集资

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 19,956.00 元。根据公司收到的《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

执行通知书》（（2026）皖 1702执 794号），19,956.00元系案件执行费，相关

案件案款 1,755,600.00元及违约金截至目前尚未被司法划扣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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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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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原因

公司子公司天启颐阳与威克特瑞签订了采购合同。因天启颐阳未按期支付前

述合同款项，威克特瑞向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安徽省池州市

贵池区人民法院出具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5）皖 1702民初 1047号）。

因天启颐阳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判决书支付义务，威克特瑞向安徽省池

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强制划

扣天启颐阳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19,956.00元。根据公司收到的《池州市贵池区人

民法院执行通知书》（（2026）皖 1702执 794号），19,956.00元系案件执行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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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件案款 1,755,600.00元及违约金截至目前尚未被司法划扣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1、上述募集资金被划扣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公

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事项，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

工作，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,986.86 万元。其中，

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金额 802.37万元，占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 13.40%。

3、目前，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。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公

司预重整程序，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，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

程序，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。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，法院将依法审

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，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无论公司是否能

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4、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2.5.14项的规定，如果

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，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5、公司连续两年经营业绩大额亏损，各板块业务经营持续承压。公司于 2026

年 2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6-013）。报告期内，公司 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8,305.58万元，同比

下降 10.48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-220,628.23 万元，同比下降

47.54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202,829.66 万

元，同比下降 27.20%。《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》中涉及的 2025年度财务数据

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6、目前，公司偿债能力有限，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。公司

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，部分银行账户

已被法院查封冻结。同时，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，部分募集资

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，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，存在导致

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、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。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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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，多数银行账户受限，对公司日常

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7、目前，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，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

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，将需承担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等额外支出，会进

一步加剧资金压力。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，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

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，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

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4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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